
  

 

汕市财法〔2016〕15号 

 

转发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 

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

 

各区（县）财政局、国税局，市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： 

现将省财政厅、省国税局《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粤财法〔2016〕4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汕头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汕头市国税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8 月 19日

汕 头 市 财 政 局 
文 件 

汕头市国家税务局 













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 

汕头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8月 24日印发  


